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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一）制定标准的目的 

通过对我市规模化畜禽养殖类数字农业物联网基地建

设情况及工作现状进行摸底调查，分析物联网基地建设现状

与问题，总结建设经验，形成具有可推广复制价值的成都市

地方标准《数字农业物联网基地建设规范 第 4 部分：畜禽

养殖》。为成都市在农业园区、农业企业、农业经营主体等

单位开展数字农业物联网基地建设提供参考，为成都市畜禽

养殖基地监测系统建设提供规范和指导。 

（二）制定标准的意义 

结合我市畜禽养殖的实际需求，研制该标准具有十分重

要的现实意义：获取我市畜禽养殖重要数据，如农业经济运

行、养殖屠宰、农产品质量追溯等，加速我市农业养殖产业

链数字化改造，降低养殖饲养成本，提高畜禽养殖经济效益。 

（三）制定标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为了推进农业农村数字化建设，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

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意见》、《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 年）》、

《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农业农村部关于

开展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试点工作的通知》、《数字乡村

发展战略纲要》等文件，并前瞻性地将农业农村标准化建设

作为引领性内容进行了重点部署。尤其是在《数字农业农村

发展规划（2019—2025 年）》中提出“在设施装备方面，明

确提出了加速推广物联网监测在农业领域的应用，打造物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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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应用示范，打造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样板”。在《数

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 年）》中，提出“开展基地

物联网建设，开展基地物联网数据采集”。根据农业农村部

2021 年印发的《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认定办法(修

订)》，规定示范基地的四种类型，该标准对应生产型示范基

地，认定办法明确提出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在动态感知、监

测预警、精准作业、智能控制等方面探索典型应用场景。 

成都积极响应上位政策，成都立足区域条件，产业基础，

着力开展智慧蓉城智慧产业功能区建设，构建成都市物联网

生态。《成都市十四五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规划》提出十四五

期间成都市应建设智慧农业建设工程，其中包括养殖屠宰、

农产品质量等数字化监管，集成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数

据信息。近年来，成都市在全市规划统筹布局建设了 70 多

个标准化农业物联网示范基地，涵盖了优质粮油、生猪畜禽、

绿色蔬菜和特色水果等产业。但在实际运行中发现，由于物

联网基地没有统一的建设标准，且一般采用企业主体自建的

方式进行建立，造成建设的物联网基地建设内容不一，建设

程度深浅不一等问题，为物联网基地的运营、数据的采集与

交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传统的养殖环境监测、调

控手段技术落后，圈舍环境调控水平低、测控方式主观性强、

人工成本大且费时费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畜禽生产能力

和生产效率。在圈舍养殖精细化和信息化方面迫切需要改善

提升，通过高新技术手段管控大规模畜禽养殖，畜禽规模化

养殖基地是养殖生产方式的现代化畜牧养殖模式，较传统饲

养方式，规模化养殖提高了畜禽饲养管理水平、疾病综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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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能力、畜禽生长速度和饲料转化率。迫切需要技术规范来

进行指导，为此成都市农业农村局提出并组织编写了《数字

农业物联网基地建设规范 第 4 部分：畜禽养殖》地方标准。 

二、任务来源 

2022 年 3 月成都市农业农村局于提出制定《数字农业物

联网基地建设规范 第 4 部分：畜禽养殖》地方标准。2022

年 4 月 29 日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了《关于下达 2022 

年度地方标准制定计划（第一批）的通知》（成市监办〔2022〕

197 号），项目编号为第 8 号。 

三、工作简况 

（一） 主要工作过程 

1. 成立起草组 

2021 年 11 月，成都市农业农村局、成都市标准化研究

院组织召开了标准研制启动会，并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

指定了标准起草人员，启动标准起草工作。 

2022 年 4 月，为保证标准研制内容的科学性，标准起草

工作组通过市农业农村局在“成都市数字农业农村联盟”内

征集标准参与起草单位，并召开了起草工作单位第一次全体

会议，共征集到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成都市农

林科学院、成都比昂科技有限公司等 3 家单位的专家参编，

并组建了标准研制工作联络群。 

2. 资料收集与调研 

通过网络资料收集以及实地现场调研的方式，标准起草

组于 2021 年 11 月-2022 年 5 月开展了多轮调研。（1）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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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方式搜集和分析了国内数字农业类似标准的制定情况

和相关要求，收集到了相关的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2）

对邛崃、新都、龙泉驿、都江堰、金堂、天府新区、温江、

彭州、新津、大邑、青白江、蒲江、双流等 13 个区（市）

县农业农村部门和相关企业开展了调研；（3）组织对成都市

农业农村局 30 余个处室（市场处、农业机械化处、新经济

处、投资与对外合作处等）和 5 个技术事业单位（成都市农

业技术推广总站、成都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成都市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成都市种子管理站、成都市畜禽资源

中心）开展了走访调研；（4）对青白江、新津等区县畜禽养

殖企业进行了实地调研。通过以上调研，整体上了解了畜禽

养殖类物联网基地建设的情况和实际需求，并收集了标准研

制所需的素材。 

3. 标准拟稿及研讨 

2021 年 11 月-2022 年 10 月，标准起草组经过研讨、交

流等方式依次开展了标准框架稿、初稿、征求意见稿的编写。 

2022年 3月 24日标准起草组召开线上标准起草讨论会，

确定标准框架和章节内容。2022 年 7 月 22 日，标准起草工

作组邀请了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成都市标准化协会、成都市

农林科学院、成都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成都市农林科

学院作物所、成都比昂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的 6 名专家召开

了征求意见会，会后逐一修改完善。2022 年 8 月 15 日，标

准起草工作组内部再次讨论补充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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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标准征求意见 

2022 年 9 月-10月，以发征求意见函、挂网征求意见、

召开征求意见会的形式，发函征求市级相关部门（市市场监

管局、市气象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水务局、市住建

局等 27 个横向部门）、15 个区（市）县农业农村部门、成都

市数字农业农村联盟各成员单位、成都市智慧城市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各委员单位意见 4 次；标准挂网征求意见 1 次；组

织召开专家征求意见会 1 次。 

（1）发函征求市级相关部门、区（市）县农业农村部

门、成都市数字农业农村联盟成员单位、成都市智慧城市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单位意见 4 次。 

一是 2022 年 9 月 21 日，标准起草组向 15 个区（市）

县农业农村部门征求了意见，截止 9 月 30 日，未收集到反

馈意见。二是 2022 年 10 月 26 日，标准起草组向成都市数

字农业农村联盟各成员单位发函征求了意见，截止 2022 年

11 月 3 日，未收集到反馈意见。三是 2022 年 10 月 28 日，

标准起草组向成都市数字农业农村联盟各成员单位发函征

求了意见，截止 2022 年 11 月 4 日，未收集到反馈意见。四

是 2022年 11月 1日，标准起草组向成都市相关职能部门（包

括市市场监管局、市气象局、市人社局、市民政局、市教育

局、市科技局、市博览局、市统计局、市住建局、市网络理

政办、人行成都分行营管部、市经信局、市金融监管局、市

应急局、市卫健委、市国资委、市水务局、市发改委、市公

安局、市公园城市局、市交通运输局、市人防办、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市文广旅局、市农林科学院、成都调查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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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农职学院等），截止 11 月 8 日，未收集到反馈意见。 

（2）挂网征求意见。2022 年 9 月 23 日，标准起草工作

组将征求意见稿在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社会公开征求

了意见，截止 2022 年 10 月 25 日，未收集到反馈意见。 

（3）召开征求意见会。2022 年 10 月 24 日，标准起草

组在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组织召开了标准征求意见会。邀请

了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信息

中心、四川农业大学、西南石油大学、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

院、成都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崇州市农业农村局、成都

市标准化协会、四川大学商学院乡村振兴研究中心等信息

化、标准化、农业领域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出席了会议，会上

专家提出意见 33 条，采纳 30 条，部分采纳 1 条，未采纳 2

条。 

标准起草组根据专家及各相关方意见对标准技术内容

进行补充修改和完善，形成了标准送审稿。 

5. 标准审查 

2023 年 3 月 23 日，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市市场监

管局 3 楼 323 会议室组织召开了标准技术审查会。来自四川

省农业农村厅信息中心、成都市标准化协会、西南石油大学、

成都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成都市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中

心、崇州市农业农村局、龙泉驿农业农村局共 7 名专家组成

了专家组，审阅了相关材料，对地方标准逐章、逐条进行审

查，认为标准技术内容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

具有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同意标准通过审查。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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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提出意见 36 条。评审会后，标准起草组按照专家意见，

对标准内容进行了修改和逐条检查，采纳 32 条，部分采纳 

4 条，并形成了标准报批稿。 

6. 标准报批 

2023 年 4 月，标准起草组向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

出了报批申请，提交了标准报批资料。 

（二） 主要起草单位与起草人 

1. 主要起草单位 

本标准起草单位：成都市农业农村局、成都市农业技术

推广总站、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

研究所、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成都大学、成都比昂科技有限

公司、成都智慧锦城大数据有限公司。 

2. 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何煜、李根、朱文杰、钟玉蝶、钟

文挺、陈娜娜、刘莎、李茂春、马伟、齐桂兰、樊战辉、刘

永红、王文杰、左汪敬、张应福、王婵、胡爽、刘勇、白玲

玉。主要起草人任务分工见表 1。  

表 1 标准主要起草人任务分工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任务分工 

1  何煜 成都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助力农艺师 15756290987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

和标准内容的确定 

2  李根 成都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农艺师 18382910838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

和第7章内容的编写 

3  朱文杰 成都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农艺师 15882401311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

和第7章内容的编写 

4  钟玉蝶 成都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农技员 15756291078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

和第7章内容的编写 

5  钟文挺 成都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高级农艺师 15884434317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

和第7章内容的编写 

6  陈娜娜 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 工程师 18224463585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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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内容的编写和

检查 

7  刘莎 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 主任/高工 15908139375 

负责标准编写过程

统筹、参与标准框架

制定和标准内容的

确定 

8  李茂春 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 副主任 13402866056 

负责标准编写过程

统筹、参与标准框架

制定和标准内容的

确定 

9  马伟 
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

究所、 
研究员 13521210452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

和第1-7章内容的编

写、标准修改完善 

10  齐桂兰 成都市农林科学院 副研究员 13402887256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

和第5-7章内容的编

写、标准修改完善 

11  樊战辉 成都市农林科学院 主任/高工 13980699126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

和第5-7章内容的编

写、标准修改完善 

12  刘永红 成都大学 副教授 18113045203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

和第6章内容的编写 

13  王文杰 成都大学 实验师 18208167606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

和第6章内容的编写 

14  左汪敬 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 工程师 18781971217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

和第1-7章内容的编

写、标准修改完善 

15  张应福 成都比昂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5308068260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

和第5-7章内容的编

写 

16  王婵 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 工程师 13693423077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

和第1-4章、参考文

献内容的编写 

17  胡爽 成都市农业农村局 副处长 18030680414 

负责标准编写过程

统筹、参与标准框架

制定和标准内容的

确定 

18  刘勇 
成都智慧锦城大数据有限公

司 
首席技术官 13558630420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

和第5章内容的编写 

19  白玲玉 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 工程师 19983531307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

和第1-4章、参考文

献内容的编写 

 

四、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制定标准的原则 

为保证标准编制的科学性、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

确保《数字农业物联网基地建设规范 第 4 部分：畜禽养殖》

具有较高的质量，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坚持以下原则： 

1. 贯彻执行国家及地方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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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标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四川省标准化监

督管理条例》和《成都市地方标准管理办法》。 

2. 符合成都市畜禽养殖工作的现状和趋势，与业务现

状与需求紧密结合。 

3. 标准编写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 

（二）制定标准的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所依据的技术性文件包括： 

1.GB/T 17824.1 《规模猪场建设》 

2.GB/T 17824.3—2008《规模猪场环境参数及环境管理》 

3.GB/T 22239《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

要求》 

4.GB/T 30269.701《信息技术 传感器网络 第 701 部分：

传感器接口：信号接口》 

5.GB/T 30269.702《信息技术 传感器网络 第 702 部分：

传感器接口：数据接口》 

6.GB/T 34960.5《信息技术服务 治理 第 5 部分：数据

治理规范》 

7.GB/T 37024《信息安全技术 物联网感知层网关安全

技术要求》 

8.GB/T 37025《信息安全技术 物联网数据传输安全技

术要求》 

9.GB/T 37988《信息安全技术 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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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10.GH/T 1200《农资追溯电子标签（RFID）技术规范》 

11.NY/T 1567《标准化奶牛场建设规范》 

12.NY/T 2969《集约化养鸡场建设标准》 

13.NY/T 3075《畜禽养殖场消毒技术》 

五、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依据 

(一) 关于标准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畜禽养殖为主的数字农业物联网基地（以

下简称：基地）建设的术语和定义、缩略语、基地建设架构，

以及基地建设、基地设备与功能建设的要求。适用于成都市

行政区域内猪、牛、羊、鸡、鸭、鹅、兔等规模化养殖基地

的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蜂养殖基地参照执行。 

(二) 关于标准内容框架 

本文件共有 7 章，主要章节有术语和定义、缩略语、基

地建设架构、基地建设基本要求、基地设备与功能建设要求。 

(三) 关于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定义了“数字农业物联网基地”、“感知设备”、“执

行设备”、“控制设备”的术语和定义，术语和定义采用现行

国家标准、成都市地方标准、以及自定义。 

(四) 关于缩略语 

本章对标准文中出现的“IoT”、“NB-IoT”、 “RFID”、

等英文缩略词的中文释义和英文全称进行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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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关于基地建设架构 

本章节根据目前数字农业物联网基地的建设现状，构建

了畜禽养殖物联网基地的设施、网络、数据、应用四个层次

的建设架构，见图 1。 

局域网 移动通信网互联网

感知设备 执行设备 控制设备

数据治理 数据分析数据汇聚

品种管理基础功能
电子标签
管理

环境监控
管理

生理生长繁
殖监测管理

精准饲喂
管理

粪污处理
管理

疫病防治
管理

质量安全
追溯管理

远程支持
管理

……

……

……

……

数据清洗

设施层

应用层

网络层

数据层

 

图 1 基地建设架构 

其中： 

① 设施层设备考虑了畜禽养殖相关的感知设备、执行设

备和控制设备，感知设备包括感知禽养殖环境温度、

湿度、电子标签、位置传感器、视频/图像传感器等

设备；执行设备包括风机、湿帘等等；控制设备包括

环境控制设备等。该部分参考 DB51/T 2897 《四川省

现代农业园区数字农业建设技术规范》。 

② 网络层包括了当前物联网基地用到的网络类型，如互

联网、局域网、移动通信网等。 

③ 数据层从数据汇聚、数据清洗、数据治理、数据分析

的角度，就数据建设提出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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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应用层实现了数据的智能应用，包括基础功能、电子

标签管理、品种管理、环境监控、精准饲喂、生理生

长繁殖监测、粪污处理、疫病防治、质量安全追溯、

远程支持等。 

(六) 关于基地建设基本要求 

本章节对畜禽养殖物联网基地建设过程中的场地、人

员、网络、物联设备，以及数据建设提出基本要求。 

① 场地。应该突出应用数字物联网技术，其次不同畜禽

种类参考对应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② 人员。应该突出配备信息化和养殖业的复合型人才，

此外需要信息化运维管理人员。 

③ 网络。网络是物联设备与应用运行的必要条件，基地

应开展多方式网络的建设，包括互联网、移动通信网

等有条件的基地还可建立局域网。 

④ 物联设备。本节主要针对物联网设施设备应具备的工

作特性和数据传输特性等进行了基本要求，避免在进

行物联网基地建设的时候，采用不符合相关国标、行

标要求的设施设备，以及存在安全隐患的设备。 

⑤ 数据。物联网基地建设的设施设备在运行过程中会产

生大量的数据，本节对基地运行过程汇总数据如何采

集、如何存储、如何管理、安全如何保障提出了基本

要求，以保障建成的数据是标准化的、安全的、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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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高效利用价值的。 

(七) 关于基地设备与功能建设要求 

本章节规范了畜禽养殖各环节所需的设备和管理要求，

包括基础功能、电子标签管理、品种管理、环境监控管理、

精准饲喂管理、生理生长繁殖监测管理、粪污处理管理、疫

病防治管理、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和远程支持管理。 

① 基础功能建设规范了投入品、人员、设备、编码，以

及外来人员外来车辆管理的要求。 

② 电子标签管理对电子标签作用和技术要求进行说明。 

③ 品种管理对品种管理目的和数据记录进行说明。 

④ 环境监控规范了圈舍空气温度、湿度和有害气体调控

的设备建设和管理要求。 

⑤ 精准饲喂规范了畜禽采食和饮水的设备建设和数据

记录要求。 

⑥ 生理生长繁殖监测规范了个体管理、批次管理和繁殖

监测管理的设备建设和数据记录要求。 

⑦ 粪污处理规范了畜禽粪便处理的设备建设和数据记

录要求。 

⑧ 疫病防治规范了人员和基地消毒、畜禽免疫、疾病治

疗和无害化处理四方面的设备建设和数据记录要求。 

⑨ 质量安全追溯规范了畜禽产品质量检验管理的设备

建设和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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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远程支持规范了远程对畜禽个体疾病诊断以及养殖

技术培训的设备建设和数据记录要求。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征求意见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本标准的编写过程无

重大分歧意见产生。 

征求意见过程中，共征求横向部门、区（市）县、科研

院所等 60 余家单位的意见，共收到意见 33 条，采纳 30 条，

部分采纳 1 条，未采纳 2 条。 

未采纳意见为：第八章基地管理中的人员管理建议考虑

用人成本，可删除。未采纳的理由为：标准具有前瞻性，不

能已现目前的视角考虑用人成本，站在基地建设角度，应该

具备人员管理这一条。 

审查过程中，专家提出 38 条意见，采纳 34 条，部分

采纳 4 条，未采纳 0 条。 

七、采用国际标准情况 

本标准基于成都市农业农村物联网基地建设的工作实

际需求进行研制，标准中规定的内容主要来源于调研期间相

关基地、企业的实际做法经验，尚无可直接采用的国际标准。

同时，国内也尚无同类标准。 

八、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四

川省地方标准协调一致。 

感知设备的技术参数借鉴了 DB51/T 2897—2022《四川

省现代农业园区数字农业建设技术规范》的相应要求。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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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环节的管理要求参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和《成

都市畜禽养殖管理办法》，疫病防控环节参考了《动物防疫

条件审查办法》。 

九、标准实施的建议 

（一）实施标准的要求 

本标准一经发布，及时对成都市数字农业物联网基地建

设的相关农业园区、农业企业、农业经营主体、市县相关部

门机构进行宣贯培训，使本标准能有效贯彻实施。 

（二）组织措施 

标准发布后标准起草组应组织成立标准宣贯实施工作

组，建立标准宣贯沟通协调机制，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

分工，形成宣贯实施计划，开展标准宣贯实施。 

（三）技术措施 

一是提供完善的培训计划，培训计划包含培训内容、培

训课时、场地、培训日期等。二是积极依托行业相关行政部

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专家，开展标准的应用情况的技术

分享。三是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灵活开展宣贯实施培

训活动。 

（四）过渡期 

建议本标准过渡期为 0 个月。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十一、预期的经济、社会效益 

本标准的实施能够为成都市数字农业物联网基地建设

管理的市、区两级农业农村部门开展基地的建设评价工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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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依据；有利于相关农业园区、农业企业、农业经营主体按

照标准建设、改善物联网基地内容；有利于指导物联网基地

建设形成标准统一的数据资源主题库，为实际农业农村大数

据建设、智慧蓉城建设相关的数据资源归集和应用提供支

撑。 

 

《数字农业物联网基地建设规范 第 4 部分：畜禽养殖》标

准起草组 

2023 年 8 月 1 日 


